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水环境

区域补偿监测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省环境监测中心、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

2016年，我厅会江苏省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印发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工作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16〕341号），对完善我省水环境区域补偿制度、强化地方政府水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快改善重点断面水质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省环境监测机构垂直管理改革到位，文件所附的“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监测管理办法”已不能适应当前工作需要，我厅及时组织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监测管理办法（修订稿）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11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监测管理办法

（修订稿）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财政厅省环保厅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苏政办发〔2013〕195号）要求，依据国家《水和废水监测分析办法》（第四版增补版）、《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法》（环办监测[2019]2号）、《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 915-2017)以及《江苏省环境水质（地表水）自动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管理办法（试行）》（苏环办2009〔416〕号）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制定本办法，并于2020年1月1日起实行。

一、区域补偿监测的组织方式

省生态环境厅统一组织实施区域补偿监测、审批监测点位调整、组织开展水质自动站建设和监督管理工作；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区域补偿监测技术支持，做好点位优化调整和水质自动站建设的技术支撑，负责监测数据汇总和质量控制等工作；省驻市环境监测中心负责完成上、下游手工同步监测、水质自动站二级质控等工作；第三方运维机构受省生态环境厅或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委托，承担自动站运维工作。

二、区域补偿断面水质监测

（一）监测项目

高锰酸盐指数（CODMn），氨氮，总磷；流向。

（二）监测方式

有水质自动站的断面采用自动监测方式核定水质，其他断面先采用手工方式监测水质，待水质自动站建成并通过验收后改用自动监测方式。断面水质自动站出现故障、检修等情况无法正常监测时，及时改用手工监测。

（三）监测方法

高锰酸盐指数（CODMn）：《水质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GB11892-1989）、《高锰酸盐指数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100-2003）；氨氮：《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5-2009）、《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101-2003)；总磷：《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GB/T11893-1989）、《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103-2003）；流向：《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四）监测时间与频次

自动监测：实时在线连续监测，监测数据均采用通过自动监测有效性审核的有效监测数据，有效小时值每日不少于4个，每周有效日均值不少于5个。

手工监测：第一类断面（跨市河流交界断面）由上、下游驻市环境监测中心每月组织同步监测2次，分别在第1、3周内同步完成；第二类断面（直接入海入湖入江断面、清水廊道控制断面以及出省断面）由断面所在地驻市环境监测中心每月组织监测2次，分别在第1、3周内完成；对于目前水质自动站尚未安装流向测量设备的，由自动站所在地驻市环境监测中心每月组织监测2次，分别在第1、3周内完成。

（五）监测结果核定

1、自动监测

区域补偿断面水质自动站各项监测指标日均值的计算均采用算术平均的方法，每日、每周自动监测有效数据要求参照《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质量管理暂行规定》（苏环监〔2012〕6号）、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等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等文件规定，除判断为异常值或无效数据外，所有采集数据均应参加计算，自动监测达不到数据有效性规范要求的则为异常状态，须及时查找原因并及时剔除无效数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出现故障等原因造成无法提供监测数据时，及时恢复手工监测。自动监测有效数据需同步配套流向监测结果。

2、手工监测

（1）第一类断面：

根据上、下游驻市环境监测中心的监测结果共同核定。对上、下游同步监测结果计算相对偏差，在质量控制允许范围内的，取双方平均值；超出允许范围则由省环境监测中心调查、裁决。

不同实验室之间水质指标监测分析结果的精密度（以相对偏差评价）、标准样品质控考核的准确度（以加标回收率、室间相对误差评价）的质量控制要求见表1。

表1、区域补偿断面水质监测实验室间相对偏差控制表

	项目
	样品浓度范围（mg/L）
	精密度（%）
	准确度（%）

	
	
	室间相对偏差
	加标回收率
	室间相对误差

	高锰酸盐指数
	<2.0
	≤30
	-
	-

	
	≥2.0
	≤25
	-
	-

	氨氮
	0.02~0.1
	≤25
	90-110
	≤±15

	
	0.1~2.0
	≤20
	95~105
	≤±10

	总磷
	<0.025
	≤30
	85~115
	≤±10

	
	0.025-0.6
	≤15
	90-110
	≤±15


备注：计算公式及解释详见《水和废水监测分析办法》（第四版）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规定。

（2）第二类断面：

根据驻市环境监测中心的监测结果核定。

（3）流向的核定

流向监测以同步监测期间现场共同认定的结果为准。若上、下游对流向监测结果不一致，应立即通知省环境监测中心协调确定，或由各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断面所在河流的流向水文巡测资料，以及闸坝、调水补水等相关信息，报省环境监测中心复核后最终认定。

（六）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监测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 630-2011）等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采用国家标准监测分析方法开展监测工作。监测人员须持证上岗、仪器设备须通过计量检定，监测过程按照要求增加全程序空白、平行样、加标样或质控样等质控措施。

省环境监测中心按照省厅印发的全省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要点的要求加强监督检查，通过开展现场飞行检查、抽查，发放质控样考核，并组织实验室间比对、能力验证等方式对驻市监测中心进行监测质量监督。

（七）监测结果上报

当月5日前，各驻市监测中心将上月监测结果报送省环境监测中心，省环境监测中心在当月15日前将汇总结果报送省生态环境厅。

三、目标考核断面水质监测与评价

国家重点考核断面、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主要依据例行监测结果评价，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监督抽测，抽测方法参照《关于印发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环保指标进程监测统计报表制度及组织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苏环办〔2013〕360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重点考核断面及水质达标评价目标参见《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工作方案》附表2规定。

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点位及其考核目标按照《省政府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苏政发〔2015〕175号）要求执行。水源地水质达标评价按照《全国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技术方案》等要求执行。水源地点位详见《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工作方案》附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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